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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误导性陈误导性陈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述或者重大遗漏述或者重大遗漏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2010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2 月 6 日在上海市嘉定区宝安公路 2676 号美建建筑系统（中

国〮㤹㤴㤴㤴㤴㤴㤴㥊술〠쐮㘶뤄ㄸह㜨筑⤭〮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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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股数 1752130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2 %；反

对 97500 股，弃权 40400 股。 

（2）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和股票数量 

同意股数 175181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0 %；反

对 97500 股，弃权 71800 股。 

（3）股票期权的授予和分配 

同意股数 175182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0 %；反

对 97500 股，弃权 70800 股。 

（4）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可行权日、禁售期 

同意股数 175181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0 %；反

对 97500 股，弃权 71800 股。 

（5）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其确定方法 

同意股数 175181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0%；反

对 97500 股，弃权 71800 股。 

（6）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行权条件和行权安排. 

同意股数 175181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0 %；反

对 97500 股，弃权 71800 股。 

（7）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同意股数 175181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0 %；反

对 97500 股，弃权 71800 股。 

（8）股权激励会计处理方法及对业绩的影响 

同意股数 175181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0 %；反

对 97500 股，弃权 71800 股。 

（9）授予股票期权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同意股数 175181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0 %；反

对 97500 股，弃权 71800 股。 

（10）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与义务 

同意股数 175182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0 %；反

对 97500 股，弃权 70800 股。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激励计划变更、终止 

同意股数 175181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0%；反

对 97500 股，弃权 71800 股。 

2、 审议通过了《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办法（草案）》； 

同意股数 1751671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0 %；反

对 97500 股，弃权 86300 股。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相关事宜

>的议案》。 

同意股数 1751671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0 %；反

对 97500 股，弃权 86300 股。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均已经公告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执业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6 日 

 

 


